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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航 空 学 院 文 件
山航院政发〔2024〕222 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航空学院外来人员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部门，校直各单位：

《山东航空学院外来人员管理办法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

予以印发，请认真学习，严格遵照执行。

山东航空学院

2024 年 3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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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航空学院外来人员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保障师生的合法权益，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

活动，切实维护校园秩序，根据国家教育部、公安部及省市有关

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外来人员是指成建制或零星在我校从事学习（不含

全日制在校生）、建筑、维修、绿化、保洁、经商等活动的非学

校编制的人员。

第三条 列入外来人员的各类人员，在进校后两个工作日内

提供本人身份证件和公安机关开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，由用

工单位或主管部门负责到保卫处进行登记，办理校内务工证和出

入证。

第四条 列入外来人员的各类非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，由办

班单位负责到保卫处进行登记，办理出入证，并将学生花名册交

保卫处备案。

第五条 各类外来人员离校时，需在离校前一个工作日内办

理退证手续。

第六条 保卫处负责外来人员的管理工作，对违反校纪校规

的，保卫处协同有关部门进行处理；违犯国家法律法规的，移

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七条 坚持“谁用工谁负责，谁组织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

格用工手续，各用工单位要做好录用人员的背景调查工作，确保

“来历明、身份清”，防止各类犯罪嫌疑人以务工名义混入学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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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有违法犯罪记录或可疑情况的，一律不得录用。

第八条 凡有外来人员的单位，要指定专人管理，建立健全

管理制度，严格管理措施，及时开展法制安全教育和校纪校规教

育，做到安全文明务工，出现问题及时向保卫处报备。

第九条 外来人员未及时向保卫处报备，未办理有关证件和

手续者，不得进校。

第十条 凡因违法违纪被清退的外来人员，一律不得再次录

用进校从事任何工作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保卫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滨州学院外来人

员管理办法》（滨院政〔2021〕146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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